因公出访情况汇报

	团组

信息
	团组名称
	团组成员名单
	出入境口岸、时间

	
	汕头大学郝志锋 等 3人 赴 香港团组
	郝志锋、林丹明、梁强
	出境口岸：香港，时间：2024年9月28日；

入境口岸：香港，时间：2024年9月30日

	经费使用情况
本次出访实际需报销的费用约      元，在           项目中开支。
因公出访期间是否遵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保密规定  ( 是  口  否
    如有特殊情况，请在此列出：

3、出访报告（出访成效，包括活动内容，成果、感想、建议）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长江商学院2024年度第三次理事会全体会议，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不仅加深了我对学院发展方向的理解，还让我对汕头大学与长江商学院在香港地区的合作前景充满了期待。

在理事会会议上，我们围绕本次会议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我与大家共同商讨了关于学院发展方向等学院重大事宜。也从其他理事和监事的发言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观点，这些都将对我今后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特别安排了关于汕头大学与长江商学院在香港地区合作的讨论环节。这一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我们纷纷就如何加强两校之间的合作、推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通过深入交流，我深刻感受到了两校在合作方面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也更加坚定了我在这一领域继续探索和努力的决心。

此次访问，不仅让我对长江商学院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让我对汕头大学与长江商学院在香港地区的合作充满了期待。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推动两校之间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出访人：


	出访后续工作落实情况：

	任务分类
	任务完成状态
	达成具体成果

	需后续落实事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友好交流访问
	已完成，不需后续推动落实
	无
	无
	无
	无


任务分类参照绩效评估表“配合总体外交、经贸投资合作、科技文体交流、教育研修培训、友好交流访问、社会管理调研、综合类及其他”等7项填写；
“完成状态”填写“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或“已完成，不需后续推动落实”以及“未完成”；如填写“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请在“需后续落实事项”填写具体事项；达成具体成果指双方谈成的具体项目、事项和签署协议等，如没有，请填写“无”。
